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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达国家院士等具有国际性水平的顶尖人才，给予最高 1000

万元补助。对全职引进国家重点人才工程领军人才到高新区创

业的，给予 100 万元的补助，分 3 年发放。对全职引进国家、

省级领军人才与企业合作创新的，按照引进企业对人才实际支

付薪酬的 50%分别给予最高 200 万元、150 万元补助，分 3 年

发放。对自主申报入选国家重点人才工程的，经费资助按照国

家、省、市最高标准同比例配套；对自主申报入选泰山系列人

才工程、枣庄英才的，经费资助按照市财政同比例配套。对柔

性引进高层次人才，经市委人才办审核通过后，除享受市政策

外，每引进 1 人给予企业 2 万元奖励。

二、强化海外人才扶持

对具有海外博士学位或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（职称）

或在海外知名企业担任高级职务，掌握相关核心技术、具有自

主知识产权、技术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或国内领先水平，且具有

较强的创新创业精神以及科技成果转化、市场开拓、经营管理

和资源整合能力，在相关领域开创技术新路径、商业新模式、

产业新质态有较大潜力的领军人才，到高新区注册企业（尚未

在我省注册成立企业），实际投资额达到 100 万元人民币，为

企业的主要创办人和主要股东〔企业第一大股东或最大自然人

股东，股权（含技术入股）比例不低于 30%〕，给予 100 万元

创业启动扶持资金。对来高新区创办企业的留学回国人员，符

合条件的直接给予最高 30 万元创业启动扶持资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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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强化青年人才储备

凡到我区就业创业的 45 周岁及以下全日制博士研究生、

35 周岁及以下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和择业期（3 年）内来高新区

全日制大学本科毕业生，签订 3 年以上劳动合同并首次在枣庄

缴纳社保的，分别给予每人每月 5000 元、3000 元、1000 元租

房和生活补贴，按月发放到个人社保账户，连续发放 3 年；对

发放期满继续在原企业签订 3 年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保的，再继

续发放 2 年补贴。对企业年内全职引进博士 2 名及以上或硕士

5 名及以上，签订 3 年以上劳动合同，并首次在枣庄缴纳社保

的，给予企业一次性奖励 3 万元。符合申请市、区人才公寓条

件的，优先安排办理。

四、强化技能人才培育

对企业全职引进或自主培养的世界技能大赛金奖选手、中

华技能大奖获得者、全国技术能手等高端人才，分别奖励人才

100 万元、50 万元、30 万元。对企业（不含劳务派遣机构、

民办非企业机构）新培养的从事一线技能工作的正高级工程

师、副高级工程师、高级技师，与企业签订 3 年以上劳动合同

并缴纳社保的，分别给予人才每月 2000 元、1500 元、1000

元生活补贴，按月发放到个人社保账户，连续发放 3 年。对技

能人才培养效果突出、自主评价规范的企业进行奖励，与企业

签订 3 年以上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保的，年内取得高一级技能资

格达到 20 人及以上的一次性奖励企业 1 万元，达到 50 人及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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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的一次性奖励企业 5 万元，达到 100 人及以上的一次性奖励

企业 12 万元，最高奖励 12 万元。支持枣庄学院、职业院校、

技工院校等市内院校与高新区“1+4”主导产业企业开设“冠

名班”“定向班”，培养输送的技能人才与高新区企业签订 3

年及以上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保满一年的，按照每人 1000 元标

准给予院校补助。

五、强化人才项目落地

设立“枣庄高新区人才项目专项资金”，对具有国内外一

流水平和重大技术研发、成果转化能力，拥有关键核心技术，

能够带来重大经济社会效益、推动新兴产业发展的山东省（或

同层次）、枣庄市高层次人才创业大赛获奖项目，落地我区并

获得省级政府引导基金或全国知名天使基金投资的，经财金集

团尽调，项目能够产业化且实际投资额不超过 2000 万元的（不

含购买土地及相关费用），按照实际投资额的 30%比例配投；

项目能够产业化且实际投资额超过 2000 万元的（不含购买土

地及相关费用），按“一事一议”方式给予重点支持。

六、强化人才引荐奖励

鼓励辖区企业与第三方机构合作，用人单位根据需求与第

三方机构合作自行引进人才，对用人单位支付第三方机构的费

用进行补贴。对全职引进顶尖人才、“两院”院士、发达国家

院士和国家重点人才工程的，按人才发挥效用，最高给予用人

单位 100 万元奖励。对申报入选国家、省、市重点人才工程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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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别奖励用人单位用于引进人才的费用 50 万元、10 万元、5

万元。对在海内外设立的引才联络站（点），依据引进人才数

量和发挥作用、人才项目实际落地等情况，每年给予最高 50

万元的一次性奖励。

本文件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三年。现行政策与本文

件不一致的，以本文件规定为准。同等性质补贴奖励不重复享

受。各项具体政策由责任部门负责解释，区党群工作部（区党

工委人才办）负责最终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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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枣庄高新区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2022 年 9 月 13 日印发


